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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实施主体遴选方式

根据公开、公平、公证原则，采取自愿申请与竞争性选择相结合的方式，由遴选工作小组对报名的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交的资料进行评分，评分内容和标准如下：
1、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，具有独立、健全的财务管理、会计核算和资产管理制度，严格依法依章开展生产经营活动。按照农业农村部、财政部通知要求，奖补资金不准用于补贴养殖主体畜禽粪污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，不得包括养殖企业，不得包含草场草地，粪肥还田利用机械不列入补奖范围。符合条件的计30分，不符合要求的计零分并取消遴选资格；
2.提供上一年度财务报表和单位征信证明材料，财务报表合规且无不良征信的计10分，有不良征信纪录的取消遴选资格；
3.提供相关资产购买发票或租赁合同、工作人员身份证件等证明材料。包括畜禽粪污收集运输车辆（不少于2台），粪肥处理场所（固体堆肥处理和存放场地1000平方米以上，液态粪肥发酵池1000立方米以上），粪肥处理和施肥设备（包括铲车、施肥机械等），工作人员身份证复印件和聘任合同（不低于3人）。满足上述条件的计30分，缺项酌情扣分；
4.服务组织自评报告。报告内容包括组织简介、从事畜禽粪污资源利用或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等相关工作经历、主要成绩、下一步工作打算等。相关工作经历和主要成绩要有证明材料作为附件。遴选工作小组成员根据服务组织提交的自评报告自主评分，满分30分；
5.根据遴选工作小组成员打分结果计算各服务组织平均得分，按得分高低排序，遴选不超过5家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畜禽粪污收集运输、处理、施肥等粪肥还田全环节服务。总分低于60分的，不参与遴选排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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